
第五課　認罪──恢復與　神的交通

– 對於每一個與　神關係良好的基督徒，他們的裡頭總有一顆愛慕主的心。即使如初信者

般不大會讀《聖經》，他仍是喜歡讀；就算禱告得不好，仍是會禱告，並且在這種屬靈

交通之中獲得滿足。

– 這是一個真實的經歷，因為每一個有　神生命的人，都與　神有交通，而生命就是交通

的根據。

– 不過，有時在追求成長的過程中，會落到這樣的光景中︰人的裡面很沉悶，沒有平安、

喜樂。不想禱告，讀《聖經》也讀不入心──這就是交通中斷的情況。

– 造成交通中斷的情況，是因為我們的生命中有罪存在，以致閉塞了我們跟　神之間的交

通。

甚麼是罪？

– 「凡犯罪的，就是違背律法；違背律法就是罪。」　(《約翰壹書》 3︰4)
「凡不義的事都是罪……」　(《約翰壹書》 5︰17)
根據《聖經》定義，一切違背　神的律法的事情都是罪，並非單指政府的法律。

– 「罪」一字在希臘原文中，意思為「未能擊中目標」──換言之，任何人未能活出　神

要求的標準，就是得罪　神、犯罪了。

基督徒還會犯罪嗎？

– 基督徒得救後仍會有犯罪的可能，因為犯罪始終是人的本性。

– 「凡從　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因　神的道存在他心裡；他也不能犯罪，因為他是由　神

生的。」　(《約翰壹書》 3︰9)
不過，跟一般人不同的是，基督徒不會以犯罪為喜樂，因此不會持續地犯罪，而且犯罪

後心內會有聖靈的責備。但的而且確基督徒偶然也會有被罪惡勝過的時候，卻不應該永

遠被勝過。

罪的影響

罪對人的影響，主要有三方面︰

● 使人與　神之間的交通隔絕

● 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現問題

● 使人無法勝過魔鬼的攻擊

(1) 人與　神之間的交通隔絕

– 「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，不能拯救，耳朵並非發沉，不能聽見，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

與　神隔絕；你們的罪惡使祂掩面不聽你們。」　(《以賽亞書》 59︰1-2)
　神是絕對公義、聖潔的，所以當我們有罪的時候，我們就沒有方法親近　神。

– 罪也使我們的禱告、祈求不能蒙　神垂聽。即使我們如何禁食、流淚、徹夜祈求，若然

我們不去主動清除自己的罪惡，　神也不會願意理會我們的祈求。

– 因為罪使我們與　神的交通隔絕，所以我們的屬靈生命將無法從　神手上得到供應，以

致我們會在靈裡軟弱、不長進。



(2)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現問題

罪會使人跟其他人之間的關係出現裂縫，無法和諧地相交。有時，罪更會直接傷害到其他人。

(3) 人無法勝過魔鬼的攻擊

自從創世以來，魔鬼就不斷誘人犯罪，使很多人臣服於牠的權下。當我們不願意清除罪惡時，

不願意宣告獨一的至高　神為我們生命的主時，魔鬼就能用盡方法去控制我們，令我們做一

些我們不願意去做的事情。

認罪的方法

– 認罪不是單承認自己作錯了，也是願意按著　神的標準把自己定罪。

– 「遮掩自己罪過的，必不亨通；承認離棄罪過的，必蒙憐恤。」　(《箴言》 28︰13)
　神是聖潔公義、無所不知的，祂清楚知道我們所犯的罪，但也願意憐恤知錯悔改的人。

– 「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　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

不義。」　(《約翰壹書》 1︰9)
認罪時不可含糊，必須對　神把自己所犯的罪誠實地、清楚地列明，然後就向　神表明

願意悔改的心志，尋求　神的寬恕。　神必定會願意寬恕。

– 若然罪有損害他人的話，就必須同時對受害者道歉，並且賠償對方一切所造成的損失。

– 如果是因為自己擁有一些污穢、不義的東西的話，就必須完全毀滅、完全隔絕。

結論

– 不論我們的屬靈光景如何，我們在　神面前的兒子身分並不會改變。即使如彼得一樣的

屬靈偉人，也曾是一位三次不認主的人──所以我們儘管坦然無懼，不要讓罪來阻擋 

神在我們身上的祝福。

– 「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」　(《約翰壹書》 1︰7)
在希臘原文中，「洗淨」一詞為現在主動式。因此，主耶穌寶血的潔淨能力在我們身上

隨時都有效，並不會因為我們犯了罪而失效。本來以色列人需要每年獻祭才能除去自己

的罪，但如今我們有著主耶穌的救贖，即使我們不再每年獻祭，祂的救贖也是永遠有效。

　(《希伯來書》 9︰12)
– 「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；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，是要我們得益處，使我們

在祂的聖潔上有分。凡管教的事，當時不覺得快樂，反覺得愁苦；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

人結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義。」　(《希伯來書》 12︰10-11)
有時基督徒若然不肯離開罪惡，　神就會施行管教。可是，不要因為管教的痛苦而拒絕 

神，因為　神的管教正是出於祂對我們的愛意，使我們能夠從祂手上獲得更大的祝福。

思考

一、一個觸犯了政府法律的人，是否在　神眼中算為有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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